
 

 

 

 

 

 

 

    

  

    

  

 

  

    

  

  

     

  

   

   

 

  

鄉郊保育辦公室的工作

摘要  

1. 為加強保育偏遠鄉郊地區，從而保護自然生態、活化村落建築環境和保育

人文資源，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行政長官 2017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成立鄉

郊保育辦公室 (鄉郊辦)，以統籌保育鄉郊計劃，促進偏遠鄉郊的可持續發展。就

此，政府亦預留 10億元進行相關的保育及活化工作和小型改善工程。��

2. 鄉郊辦於 2018年 7月成立，隸屬環境保護署，並於 2023年 1月起撥歸環境

及生態局之下。鄉郊辦的主要職責包括：��

(a) 管理鄉郊保育資助計劃 (資助計劃) 2018年 5月，立法會通過《2018年

撥款條例草案》，批准向鄉郊辦撥款 5億元。鄉郊辦運用 5億元撥款 (即 

10億元已預留撥款的一半)於 2019年 10月推出資助計劃。資助計劃旨

在為本地非牟利機構在偏遠鄉郊 (大嶼山除外)推展多元和創新的保育

活動或計劃上提供財政援助。資助計劃自 2019年 10月推出以來，截

至 2023年 10月，共收到 87宗來自非牟利機構的申請，當中 44宗申

請獲批，獲批資助總額為 2.22億元；及 

(b) 管理小型改善工程 在 10億元已預留撥款中，鄉郊辦運用餘下的 5億

元探討和統籌在偏遠鄉郊推展合適的小型改善工程。鄉郊辦表示，截

至 2023年 10月，共有 10個小型改善工程項目 (2個已完成和 8個正在

推行)，核准工程預算總額為 7,340萬元，實際開支為 670萬元。��

3. 鄉郊保育諮詢委員會 (諮詢委員會)於 2019年 7月成立，負責就鄉郊辦建議

進行的鄉郊保育和活化工程優先次序，以及資助計劃的整體行政、運作和資助政策

與相關事務提供意見。為協助諮詢委員會考慮資助計劃的申請，諮詢委員會的審批

小組 (審批小組)於 2019年 10月成立。審計署最近就鄉郊辦的工作進行審查。

鄉郊保育資助計劃的管理 

4. 可為處理資助計劃的申請設定進一步期限 鄉郊辦有為資助計劃的申請和

審批程序設定期限 (即一般會在截止申請日期後的 6個月內完成)，但就申請在諮

詢委員會批准／拒絕後，沒有設定把申請結果通知申請者的期限。就鄉郊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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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至 2023年 10月期間所處理的 78宗申請 (即 44宗獲批申請和 34宗被

拒申請)而言，在諮詢委員會批准／拒絕申請後，鄉郊辦需時 8至83天 (平均為 30天)

把申請結果通知申請者 (第 2.6段)。��

5. 資助計劃資料庫和以電子方式提交申請的選項有可予提升之處 鄉郊辦表

示，2023年 6月，鄉郊辦開始試行運作資助計劃資料庫，以監察處理資助計劃申

請的情況和獲批項目的進度。審計署留意到，截至 2024年 2月：(a)資助計劃電子

申請表格 (自 2023年 10月起推出)上的資料未能自動轉移至資助計劃資料庫。鄉

郊辦表示，這是因為資助計劃資料庫仍在進行優化以進行資料的自動轉移，截至 

2024年 2月，該功能正進行用戶驗收測試；及 (b)申請者須提交申請表格的硬複本

和軟複本。鄉郊辦表示，資助計劃資料庫將會進一步提升，以提供有利的環境，

支援以電子方式提交資助計劃申請。審計署認為，資助計劃資料庫和以電子方式提

交申請的選項有可予提升之處 (第 2.10至 2.12段)。��

6. 向獲資助者發放款項有可予改善之處 資助款項 (即首次、中期和最後款項)

的發放須視乎項目的進度和表現是否達滿意程度 (例如獲資助者所提交的項目文件

獲得通過)。截至 2023年 10月，資助計劃下有 44個獲批項目，獲批資助總額為 

2.22億元，當中 1.23億元 (55%)已發放予獲資助者。審計署留意到：(a)在 2019年 

10月至 2023年 10月期間向獲資助者發放了 55筆中期款項，當中有 19筆 (35%)

未能在指明期限內發放，延遲介乎 0.1至 5.6個月不等 (平均為 1.5個月)；(b)鄉郊

辦並沒有設定向獲資助者發放首次和最後款項的期限；及 (c)獲資助者在 2019年 

10月至 2023年 10月期間提交了 151份項目文件，當中有 120份 (79%)項目文件

在獲資助者首次提交後的 13至 523天 (平均為 106天)才獲鄉郊辦通過 (第 1.8及 

2.18至 2.20段)。��

7. 需要確保獲資助者按時提交項目文件 根據資助計劃的指引，獲資助者須

在預定限期內提交若干項目文件，而鄉郊辦會在指明情況下向獲資助者發出提醒 

(第一次和第二次)。審計署留意到，截至 2023年 10月：(a)獲資助者在提交部分

項目文件 (在 2019年 10月至 2023年 10月期間到期提交)時有所延遲。舉例來說，

在 116份到期提交的進度報告書 (連同財務文件)中，有 6份 (5%)仍未提交 (已逾

期 61至 200天 (平均為 84天))，以及 37份 (32%)在到期日後的 1至 169天 (平均

為 45天)才提交；(b)在 133份項目文件 (即 116份進度報告書 +17份完成報告書)中，

鄉郊辦就 61份 (46%)須提交的項目文件向獲資助者發出第一次提醒時有所延遲 (介

乎 1至 80天不等 (平均為 16天))，以及沒有就 9份 (7%)須提交的項目文件向獲資

助者發出提醒；及 (c)雖然資助計劃的指引規定須在指明情況下向獲資助者發出第

二次提醒，但鄉郊辦沒有設定發出第二次提醒的期限 (第 2.24及 2.2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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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進行視察有可予改善之處 根據資助計劃的指引，在每個項目進行期間，

應每 6個月至少進行 1次視察，以作監察之用，而視察報告應在視察後的 1個月內

擬備。在 2019年 10月至 2023年 10月期間，鄉郊辦就 41個獲批項目進行了 149次

視察。審計署留意到：(a)在 41個獲批項目中，鄉郊辦沒有就 15個 (37%)項目每 6個

月至少進行 1次視察 (共涉及 22次視察)；及 (b)在 149次視察中，有 28次 (19%)

的視察報告未能在視察後的 1個月內擬備，延遲介乎 0.1至 7.9個月不等 (平均為 

1.6個月)(第 2.28及 2.29段)。

小型改善工程的管理 

9. 小型改善工程項目的數目和開支偏低 審計署留意到，截至 2023年 10月 (即

鄉郊辦於 2018年 7月成立後約 5.3年)，鄉郊辦只有 10個小型改善工程項目 (2個

已完成和 8個正在推行)，核准工程預算總額為 7,340萬元 (即 5億元已預留撥款的

15%)，而實際開支為 670萬元 (9%)。此外，該 10個小型改善工程項目只涉及 2個

地方 (即荔枝窩和沙羅洞)。鄉郊辦表示，在鄉村推展小型改善工程時遇到不同限

制，包括可達性、複雜的土地問題、村民意見不一和人力資源。審計署認為，鄉

郊辦需要借鑑所得的經驗，並加強推展小型改善工程項目的工作，以期提升偏遠鄉

郊的公共設施 (第 3.4至 3.6段)。��

10. 部分小型改善工程項目出現工程延遲 就該 10個小型改善工程項目而言，

審計署留意到：(a)在 2個已完成的項目中，有 1個項目在目標完成日期後 1.8個

月才完成；及 (b)在 8個正在推行的項目中：(i)有 1個項目的工程在目標施工日期

後 2個月才展開；及 (ii)截至 2024年 1月，有 2個項目的工程尚未展開，分別較

其目標施工日期落後 7個月 (見第 11段)和 33個月 (鄉郊辦表示，該項目延遲的

原因主要是工程計劃有所修改，並須作進一步檢討，以符合有關該地區的新政策目

標)(第 3.7段)。��

11. 需要盡早展開一個小型改善工程項目的工程和盡早釐清相關工程完工後的

管理和保養責任 2022年 10月，1個涉及沙羅洞小徑修葺工程的小型改善工程項

目 (項目 A)獲批，工程預算為 1,000萬元。審計署留意到：(a)截至 2024年 1月，

項目 A的工程尚未展開，較其目標施工日期落後 7個月。鄉郊辦表示，為確保建

議的修葺工程不會對沙羅洞的生態 (具高生態價值)造成不良影響，鄉郊辦在展開

工程前花了相當時間進行設計工作和徵詢持份者的意見；及 (b)鄉郊辦需時 6個月 

(由 2023年 3月至 9月)就工程完工後小徑的管理和保養責任與相關政府部門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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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審計署認為，鄉郊辦需要盡早展開項目 A的工程，並在推展小型改善工程

項目時，盡早釐清相關工程完工後的管理和保養責任 (第 3.10至 3.13段)。��

12. 需要借鑑在偏遠鄉郊建造智能公廁所得的經驗 2020年 9月，1個涉及在荔

枝窩建造新公廁的小型改善工程項目 (項目 B)獲批，工程預算為 850萬元，其後

增加 480萬元至 1,330萬元 (因採用智能設施)。鄉郊辦表示，項目 B會作為試點項

目，用以提升偏遠鄉郊公廁的形象，並會採用若干智能設施，包括自動滑門和空氣

淨化太陽能板。有關工程於 2021年 9月展開，2023年 8月大致完工。審計署留意

到，新公廁在 2023年 11月開始試行運作後：(a)��2023年 12月 9日，一名使用者被

困於新公廁內，原因是在控制板上揮手或按下緊急按鈕均無法打開自動滑門。鄉郊

辦表示，經進一步檢討後，已由 2023年 12月 21日起停用自動門系統，並把自動

滑門轉換為全手動操作，以恢復公眾對使用該公廁的信心；及 (b)新公廁在 2024年 

1月 29日至 2024年 2月 2日期間 (即 5天)關閉，以更換空氣淨化太陽能板。鄉

郊辦表示，在試行運作開始後，空氣淨化太陽能板在採集可再生能源方面的表現未

達設計標準。承辦商已被要求更換有關空氣淨化太陽能板以修正缺漏，政府無須承

擔額外費用。審計署認為，在推展涉及智能公廁的小型改善工程項目時，鄉郊辦需

要借鑑在項目 B下建造和運作新公廁所得的經驗 (第 3.14、3.15、3.17及 3.18段)。

其他相關事宜 

13. 為諮詢委員會和審批小組的會議擬備和發出會議文件方面有可予改善之

處 鄉郊辦負責按指明的時間承諾，為諮詢委員會和審批小組的會議擬備和發出會

議文件 (例如開會通知、議程、議事文件和會議記錄擬稿)。在 2019年 7月至 2023年 

10月期間，諮詢委員會和審批小組分別舉行了 9次會議和 8次會議。就鄉郊辦為

該等會議擬備的會議文件，審計署留意到，鄉郊辦曾延遲發出：(a)��4次 (44%)諮

詢委員會會議和 5次 (63%)審批小組會議的開會通知和議程，介乎 1至 5天不等；��

(b)�5次 (56%)諮詢委員會會議和 5次 (63%)審批小組會議的議事文件，介乎 1至 5天

不等；及 (c)諮詢委員會全部 9次會議和審批小組全部 8次會議的會議記錄擬稿，

介乎 0.7至 6.2個月不等 (第 4.5及 4.6段)。��

14. 諮詢委員會的第一層利益申報有可予改善之處 諮詢委員會主席和委員須

在加入委員會時及其後每年，以書面形式 (於標準申報表格上)登記個人利益 (即

第一層申報)。諮詢委員會自 2019年 7月成立以來，截至 2023年 12月，已就其 3屆

任期進行 5次第一層申報 (3次初始申報 (即加入時)和 2次年度申報)(第 4.8及 

4.9段)。審計署留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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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諮詢委員會主席和當然委員的第一層利益申報 在全部 5次第一層申

報中，鄉郊辦均沒有要求諮詢委員會主席 (即環境及生態局局長)和 3名

諮詢委員會當然委員填寫並交回申報表格。鄉郊辦表示，他們 (作為主

要官員／公務員 )均須根據現行各政府規例，定期申報個人利益和私人

投資 (第 4.9(a)及 4.10(b)段)；及 

(b) 諮詢委員會非官方委員的第一層利益申報 就 3次初始申報而言，鄉

郊辦要求所有諮詢委員會非官方委員在指明限期內填寫並交回申報表

格。然而：(i)就該 3次申報，鄉郊辦分別在第一、第二和第三屆任期

開始後的 14、15和 123天才發出交回申報表格的要求；及 (ii)第一至

三屆任期中，有部分諮詢委員會非官方委員在指明限期後才交回申報

表格，延遲介乎 1至 142天不等 (平均為 32天)。此外，就 2次年度申

報，鄉郊辦表示，雖已要求所有諮詢委員會非官方委員填寫並交回申

報表格，但他們均沒有交回表格，而是透過電話或即時通訊應用程式

向鄉郊辦確認沒有更新 (第 4.9(b)及 (c)段)。

鄉郊辦表示，在每次諮詢委員會及審批小組的會議上，主席均在討論每個議程項目

前要求所有委員申報利益。審計署認為，諮詢委員會主席和委員的第一層利益申報

有可予改善之處 (第 4.10(a)及 4.11段)。��

15. 衡量服務表現準則有可予改善之處 審計署留意到：(a)鄉郊辦並沒有為其

工作訂立衡量服務表現準則；及 (b)鄉郊辦沒有根據獲資助者就資助計劃項目提交

的完成報告書 (當中載有項目成果)編製管理資料 (例如就已完成項目的表現和成

果製備摘要)(第 4.25及 4.26段)。��

16. 宜擬備全面的行動計劃 審計署留意到，鄉郊辦備有各項計劃，主要涵蓋

推展其工作的策略及方式和特定地點的工作。鄉郊辦表示，現正整合首 5年工作所

得的經驗。審計署認為，鄉郊辦宜根據所得的經驗，擬備全面的行動計劃，推展

和按需要更新其工作策略及方式，並整合和按需要更新其就特定地點的工作計劃 

(第 4.28及 4.2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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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17.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審

計署建議環境及生態局局長應：

鄉郊保育資助計劃的管理 

(a) 考慮為處理資助計劃的申請設定進一步期限 (第 2.15(a)段)； 

(b) 盡早完成資助計劃資料庫的優化工作，以使電子申請表格上的資料自

動轉移至資助計劃資料庫 (第 2.15(c)段)； 

(c) 繼續探討措施，優化以電子方式提交資助計劃申請的選項 (第2.15(d)段)； 

(d) 採取措施，確保在鄉郊辦設定的期限內向獲資助者發放款項，並考慮

設定向獲資助者發放首次和最後款項的期限 (第 2.22(a)及 (b)段)； 

(e) 查明個別個案需長時間才通過獲資助者提交項目文件的原因，並採取

措施，處理有關事宜 (第 2.22(c)段)； 

(f) 加強措施，確保獲資助者在規定的到期日或之前提交項目文件  

(第 2.32(a)段)； 

(g) 考慮設定向獲資助者發出有關提交項目文件的第二次提醒的期限 

(第 2.32(b)段)； 

(h) 採取措施，確保獲批項目的視察達到規定的次數和根據資助計劃的指

引按時擬備視察報告 (第 2.32(e)及 (f)段)；

小型改善工程的管理 

(i) 借鑑所得的經驗，並加強推展小型改善工程項目的工作 (第3.19(a)段)； 

(j) 採取措施，確保小型改善工程項目如期展開和完成 (包括盡早展開項目 A
的工程)(第 3.19(b)段)； 

(k) 在推展小型改善工程項目時，盡早釐清相關工程完工後的管理和保養

責任 (第 3.19(c)段)； 

(l) 在推展涉及智能公廁的小型改善工程項目時，借鑑在項目 B下建造和
運作新公廁所得的經驗 (第 3.19(e)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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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其他相關事宜 

(m) 採取措施，確保按時為諮詢委員會和審批小組的會議擬備和發出會議

文件 (第 4.15(b)(i)段)； 

(n) 規定鄉郊辦人員適時要求諮詢委員會主席和委員申報利益，並加強措施，

確保諮詢委員會主席和所有委員均按照相關規定，在加入諮詢委員會

時及其後每年透過妥為填寫標準申報表格適時申報利益 (第4.15(c)段 )； 

(o) 考慮為鄉郊辦的工作訂立衡量服務表現準則，以及定期根據資助計劃

項目的完成報告書編製管理資料 (第 4.30(a)及 (b)段)；及 

(p) 考慮擬備全面的行動計劃，推展和按需要更新鄉郊辦的工作策略及方

式，並整合和按需要更新鄉郊辦就特定地點的工作計劃 (第 4.30(c)段 )。

政府的回應 

18.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感謝審計署就鄉郊辦的工作進行審查，並同意審計署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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